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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法院民一庭
法律疑难问题法官会议摘要（二）

2017年9月15日，市高法院民一庭全体法官到市一中法院开展法律疑难问题研讨会，对当前民事审判中的法律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现摘要如下：
一、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规定》）的适用问题
执行异议审查程序和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程序虽为两个不同的程序，但均以判断案外人的实体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为核心，在判断案外人的实体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的要件上，二者具有关联性和共通性。在关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人民法院审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执行异议规定》中与案外人实体权利相关的条文，判断案外人的实体权利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但是，在具体判断标准上，二者存在如下不同：在执行异议审查程序中，执行法院主要进行形式审查，案外人能够举示“表面证据”证明其享有《执行异议规定》中所规定的能够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的，执行法院即可以裁定停止执行。在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人民法院需要进行实体审理，即对《执行异议规定》中所规定的案外人享有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实体权利的要件是否满足进行实体审理，并根据审理结果判决案外人能否排除执行。
二、关于《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理解问题
《执行异议规定》第二十九条系对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条件所作的规定，该条第二项“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通常应当作如下理解：
1.所购房屋应当为居住用房，所购房屋为写字楼、门面房等经营性用房的，不符合该条关于“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条件。所购房屋为“商住两用”，且有证据证明买受人将所购房屋用于居住的，应当认定符合“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的条件。
2.“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应限于字面理解，以买受人本人名下有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作为判断标准，买受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名下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的，不影响其对所购房屋所享有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
3.“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是指买受人在被执行房屋所在地长期居住，而在同一地点其名下无其他能够用于居住的房屋。此处“同一地点”的范围应当根据能否满足其日常生活、工作需要进行综合判断。
4.在举证责任上，买受人能够举示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人民法院即可认定其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其他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应当由提出异议的当事人就其名下还有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三、关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能否适用抵销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为自然债权，由于上述规定并未规定自然债权不适用抵销，其他法律亦未禁止自然债权适用抵销，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允许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人行使抵销权。
四、关于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否违约解除合同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一般情况下，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根据该条规定要求其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但如果继续履行合同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基础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项之规定解除合同，但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进行释明，由守约方提起要求违约方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请求，以维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
五、关于忠诚协议的效力问题
夫妻之间所达成的忠诚协议的效力，既不能完全根据意思自治原则来判断其效力，也不能简单地全部否定其效力，应当根据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是否侵犯另一方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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